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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ST菲达       公告编号：临 2019－079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合同一与合同二类型均为采购合同，金额均为人民币

22,085万元。两个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44,170 万元。 

 合同生效条件：在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设备交货、安装进度应能满足整个电厂工程项目进度要

求（根据工程项目进度要求另行确定）。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预计产生较正面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一定的政策、技术、不可抗力

等不确定性风险。 

 

一、概况 

2019 年 9 月 4 日，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环投南沙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签订了《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工程烟气净化系统采购及相关

服务项目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与广州环投从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签订了《广州市第七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工程烟气净化系统采购及相关服务项目采

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 

 

二、合同一主要条款 

采购方(甲方)：广州环投南沙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供货方(乙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 

（1）供货及服务范围：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工程烟气净化系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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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及相关服务项目所需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和相应的随机备品备件、随机专

用工具、随机消耗材料、技术资料、技术服务以及质量保证及维修服务等。 

（2）乙方负责所供货物的设计、制造、供货，并提供工程设计服务，乙方

负责现场安装、协助调试、人员培训以及质保期内的技术服务。甲方提供设计、

制造所需的参数，并对其正确性负责。 

2、本合同总额共计人民币 22,085万元。 

3、设备交货时间：具体以甲方通知为准，交货进度应能满足工程项目进度

要求。 

4、甲方指定的交货地点：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工程项目工程建设

现场内。 

5、履约延误 

（1）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或甲方通知规定的时间表交货和提供服务。除了

本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况及非乙方原因导致的违约外，乙方逾期交付设备或者

逾期完成安装、调试的（或逾期完成指导安装、调试），应按以下规定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按合同金额套档违约金费率）： 

合同金额在 500 万元以内（含 500万元）的：每逾期一天，应当向甲方支付

人民币 5万元整的违约金。 

合同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含 2000万元）的：每逾期一天，

应当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0万元整的违约金。 

合同金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每逾期一天，应当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20万元

整的违约金。 

乙方支付违约金并不能免除或影响其履行交付设备的义务或者其他合同义

务。 

（2）逾期交付货物或者逾期完成安装、调试的（或逾期完成指导安装、调

试）违约金总额达到合同总价的 15%或者逾期交付超过 15 天（含本数）时，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类似的货物，

由此发生的额外费用及甲方损失由乙方承担。如果甲方要求乙方继续交付（安装、

调试）设备，或者部分解除合同的，乙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中未解除的部分，违约

金继续计算。 

6、如果任何争议或权利要求起因于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或与本合同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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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违约、终止或效力有关，都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应在一方向另

一方送达关于协商的书面要求后立即开始。如果在一方提出协商要求后的十天

内，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本合同在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8、合同修改和补充。本合同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需对本

合同及其附件作任何修改或补充，须由双方以书面做出方为有效。修改或补充文

件与本合同有不一致的，以修改或补充文件为准。 

9、合同期内，因国家或政府部门政策调整或其他原因导致项目停建或缓建

使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或终止的，乙方应无条件接受甲方发出的终止合同指令，甲

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合同二主要条款 

采购方(甲方)：广州环投从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供货方(乙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 

（1）供货及服务范围：广州市第七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工程烟气净化系统采

购及相关服务项目所需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和相应的随机备品备件、随机专

用工具、随机消耗材料、技术资料、技术服务以及质量保证及维修服务等。 

（2）乙方负责所供货物的设计、制造、供货，并提供工程设计服务，乙方

负责现场安装、协助调试、人员培训以及质保期内的技术服务。甲方提供设计、

制造所需的参数，并对其正确性负责。 

2、本合同总额共计人民币 22,085万元。 

3、设备交货时间：具体以甲方通知为准，交货进度应能满足工程项目进度

要求。 

4、甲方指定的交货地点：广州市第七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工程项目工程建设

现场内。 

5、履约延误 

（1）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或甲方通知规定的时间表交货和提供服务。除了

本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况及非乙方原因导致的违约外，乙方逾期交付设备或者

逾期完成安装、调试的（或逾期完成指导安装、调试），应按以下规定向甲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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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违约金（按合同金额套档违约金费率）： 

合同金额在 500 万元以内（含 500万元）的：每逾期一天，应当向甲方支付

人民币 5万元整的违约金。 

合同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含 2000万元）的：每逾期一天，

应当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0万元整的违约金。 

合同金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每逾期一天，应当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20万元

整的违约金。 

乙方支付违约金并不能免除或影响其履行交付设备的义务或者其他合同义

务。 

（2）逾期交付货物或者逾期完成安装、调试的（或逾期完成指导安装、调

试）违约金总额达到合同总价的 15%或者逾期交付超过 15 天（含本数）时，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类似的货物，

由此发生的额外费用及甲方损失由乙方承担。如果甲方要求乙方继续交付（安装、

调试）设备，或者部分解除合同的，乙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中未解除的部分，违约

金继续计算。 

6、如果任何争议或权利要求起因于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或与本合同的解

释、违约、终止或效力有关，都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应在一方向另

一方送达关于协商的书面要求后立即开始。如果在一方提出协商要求后的十天

内，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本合同在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8、合同修改和补充。本合同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需对本

合同及其附件作任何修改或补充，须由双方以书面做出方为有效。修改或补充文

件与本合同有不一致的，以修改或补充文件为准。 

9、合同期内，因国家或政府部门政策调整或其他原因导致项目停建或缓建

使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或终止的，乙方应无条件接受甲方发出的终止合同指令，甲

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据目前估算，对本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等

不产生重大影响，对本公司 2019、2020年度的净利润等产生较正面影响；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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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关系。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一定的政策、技术、不可抗力等不确定性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9月 5 日       


